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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路司机救人反遭诬陷
被救方：没买保险，想拉个垫背的

本报2月13日讯(记者 牟张涛 通讯员
古玄) 高速路上与一辆蓝色轿车相撞，

见肇事车逃逸，刘某竟因好心救人的刘明
(化名)“态度不友好”，诬陷刘明为肇事车
主。幸好被撞车辆上的蓝色油漆痕迹与刘明
的红色货车不相符，让刘某的谎言不攻自
破，还刘明以清白。

8日晚，刘明(化名)驾驶大货车行驶在
高速公路上，发现前方有人求救，刘明停下
车将困在一小货车驾驶室内的张某救出，不

料张某的妻子刘某却一口咬定是刘明驾驶
的大货车撞上自家的小货车，导致交通事
故。刘明有口难辩，只得请民警到现场进行
调查。

民警经调查发现，因为事故刮蹭，小
货车车身上留有蓝色油漆，而刘明驾驶的
大货车车身为红色，刘某的谎言不攻自
破。在民警追问下，刘某称：“交通事故发
生后，我请求大货车司机救我丈夫，可是
一开始他并不答应，是我坚持不让他走他

才救下我丈夫的。”刘某说，肇事司机已经
跑了，自己的车也没买保险，再加上大货
司机态度不友好，她便想拉个“垫背”的。
这样一来，本来有理的受害方变成了“碰
瓷者。”

据了解，在刘明驾驶大货车到达事故
现场前，小货车与一辆蓝色轿车相撞，导
致小货车车头严重损坏，驾驶员张某被困
在驾驶室，并受了伤。事故发生后，蓝色轿
车逃逸。

酒后骑摩托车

照样受处罚

本报2月13日讯 (记者 王
衍 通讯员 刘波) 误以为酒
后骑摩托车不算酒驾，齐河的张
某参加聚会时喝了酒，驾驶摩托
车途中被交警拦下时还多方辨
解。最终在民警教育下，接受了
处罚。

12日中午，齐河交警大队民
警在迎宾路口执勤时，发现一辆
二轮摩托车从北面晃晃悠悠驶
来，且驾驶员没有戴头盔。当民
警拦住该车时，一股酒味扑面而
来。民警随即要对驾驶员进行酒
精检测，可张某却认为酒后驾驶
摩托车并不算酒驾，还给民警讲
起了“道理”。对此情况民警只好
将其带回中队，经过检测，张某
的酒精含量为37mg/100ml，属
于酒后驾驶。随后民警耐心向张
某讲解了有关酒驾的法律规定，
让张某认识到错误。

民警提醒市民，摩托车、机
动三轮车同属机动车，如果喝酒
后驾驶车辆上路也属于酒驾，要
受到和汽车驾驶员酒驾同样的
处罚。

11日15时许，248省
道乐陵西赵段，一辆轻
型货车撞在路边的一棵
大树上，驾驶室严重变
形，满地都是破碎的汽
车零部件和玻璃碎片。
司机的双腿被卡住。消
防和路政部门经20分钟
救援，将被困人员救出
并 送 往 医 院 救 治 。目
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
步调查中。

本报记者 马瑛
通讯员 楚勤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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